射 阳 县 财 政 局

射 阳 县 教 育 局
射 财 行〔2017〕34号

射 教 财〔2017〕31号

关于下达2017年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的通知

全县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预下2017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苏财教〔2016〕248号）、《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7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苏财教〔2017〕70号）、《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7年秋季学期和预下2018年春季学期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专项补助资金的通知》（苏财教〔2017〕189号）精神，结合各学校生数，最终确定下达全年公用经费补助资金（见附件），相应增列2017年“2050202小学教育”和“2050203初中教育”预算支出指标，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7年我县公、民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每生每年小学700元、初中1000元。在此基础上，对公办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安排公用经费时，向就餐人数多、寄宿生多的学校倾斜，并向办学条件薄弱和规模较小学校倾斜。今年规模不足百人的规模较小学校最低保障基数为98000元。
二、各学校要严格按照公用经费支出范围合理使用公用经费。义务教育学校学生食堂的水、电、气（燃料）开支纳入公用经费开支范围，不得在学生伙食费中列支。要优先保证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的最基本、最必要的支出，同时保证教师培训费不低于公用经费总额的5%。
三、各学校要按照《江苏省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苏财教〔2007〕79号）的要求，严格执行部门预算收支，实行民主理财和财务公开，学期结束前必须将学校日常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公布，主动接受广大师生和社会的监督。
四、县财政局、教育局将对2017年度公用经费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不按规定使用公用经费的，要严肃查处，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以上通知，希贯彻执行。

附件：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明细表（分学校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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